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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誕節和復活節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兩個節日。但在美國最重要的節日里，復活節排不上前五名，聖誕節

也屈居第二，位於感恩節之後，值得深思。我們今天就以聖誕與復活為切入點，從四個方面與大家一起

思想這兩個節期的意義，特別是復活節對我們的重要性。 
 

一．從普世看聖誕與復活： 從普世角度看，聖誕節是一個全球性的重要節日，而復活節的影響力則小

很多。但是這兩個節日都已嚴重世俗化——聖誕節的標誌不過是聖誕老人和聖誕禮物，復活節的標誌是

兔子和彩蛋。簡單總結，聖誕節幾乎已經已完全成為了世俗的節日，所以在世界上的影響也更大更廣；

而復活節比聖誕節的宗教意味更強一些，世俗化程度少一些，所以在這個世界上的影響就小一些。 
 

二．從教會看聖誕與復活：根據教會歷史來看，初期教會很重視記念耶穌復活，復活節的出現也比聖

誕節要早得多。第一世紀末教會就確立了復活節。到第四世紀，教會才確立了記念耶穌誕生的聖誕日。

在起初，復活節是沒有兔子的，而聖誕節也沒有今天的聖誕老人和聖誕樹。但是經過十多個世紀的發

展，聖誕節和復活節在教會中慢慢發生了變化，開始出現聖誕老人、聖誕樹、聖誕禮物和聖誕賀卡，復

活節下彩蛋的兔子等等。到二十世紀，這兩個節日被商業浪潮完全世俗化。所以，即使從教會角度來

看，聖誕與復活也慢慢失去了它在信仰上的意義了。 
 

三．從聖經看聖誕與復活：從聖經的角度來看聖誕與復活，比普世和教會的角度更為重要。單從新約

看，四福音中有兩部——馬太和路加福音記載了耶穌的誕生，但四部福音每一部都詳細記載了耶穌的複

活。新約 27 卷書中至少有 17 卷多次提到耶穌的復活，很少或者根本沒有提到耶穌的誕生。加上使徒

保羅反復強調“基督的複活”才是福音的核心（羅 10:9-10，林前 15:1-11），可以看出全本新約都是

在強調耶穌基督死而復活。所以，聖經的新約對於耶穌基督的復活描述和強調大大多於耶穌基督的誕

生，這與初期教會對於復活的記念大於聖誕的記念這個情況基本吻合。但與今天的教會和普世對聖誕和

復活的記念卻正好相反。 
 

四．從聖誕到復活，誰是重點？：人因著罪性敵擋神，不接受神。所以人們更容易承認耶穌的誕生，

而不接受耶穌的復活。因為其祂宗教也有教主或創始人的生日記念，每個人也有自己的生日記念，但唯

有復活是基督教獨有的神蹟。從聖誕到復活，耶穌的降生、受難然後復活是一個整體。耶穌的降生有重

大意義，就是“道成肉身”，是神子來到了這個世界成為人（約 1:18）。但耶穌的降生還有一個更重

要的意義，就是祂的生是為了死，更是為了死而復活，因為這是父神在耶穌身上的計劃。如果耶穌降生

了，沒有死，或者說死了，沒有復活，那就麻煩了。就像馬太福音裡面記載的，“【太 16:22】彼得就

拉著祂，勸祂說：“主啊，萬不可如此！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。 ”耶穌卻對彼得說：“撒但，退我後

邊去吧！你是絆我腳的，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，只體貼人的意思。”這話何等的嚴厲啊！所以，耶穌

的死而復活才是福音的核心，若沒有耶穌的死而復活，那就成了“人的意思”失去了“神的意思”，我

們也就失去了神的救恩。 
 

最後的提醒：主已復活，我們也要與祂一同復活。我們作為“口裡承認心裡相信”的基督徒，不能僅

僅停留在明白道理之上，也不能僅僅停留在參加崇拜儀式而已，更要交出我們的心，尊主為大。人來教

會，心也要來到教會。每一次的聚會不是一個宗教形式，而是我們來認識祂、尊崇祂、讚美祂、敬拜

祂、服事祂的機會。不僅是在今天，這個復活主日的崇拜，以祂為主。在以後每個主日的崇拜，乃至在

我們的生活之中，都不再自己做主，而是以那位為我們道成肉身，為我們受難，又死而復活的救主耶穌

基督，作為我們的主！ 


